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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持續關連交易

本集團通過海昌（中國）與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海昌企業發展簽訂若干交易，且該等交易
預期於上市後將繼續進行或經常進行，因此，該等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
交易。該等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下表載列預期將於上市後持續的
持續關連交易概要。

交易類型 訂約方 期限 適用上市規則 所尋求的豁免

租賃  . . . . . . . . . • 海昌中國（作為出租
人）

• 海昌企業發展（作為
承租人）

從2013年6月
1日至2013年
12月31日及
從2014年1月
1日至2015年
12月31日

第14A.34條 須發出公佈

項目管理 . . . . . . • 海昌中國（作為服務
提供商）

• 海昌企業發展（作為
服務接收人）

從上市日期至
2015年12月
31日

第14A.34條 須發出公佈

關連人士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控股股東及董事曲乃杰，連同其聯繫人士，合共間接持
有海昌企業發展82.8%的股權。因此，就上市規則而言，海昌企業發展為曲乃杰的聯營公司
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持續關連交易

與海昌企業發展訂立的租約

於2013年9月27日，海昌（中國）（作為出租人）與海昌企業發展（作為承租人）訂立一
份租約，據此，海昌（中國）同意向海昌企業發展出租物業以供其作辦公用途，租期為七個
月（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約為人民幣38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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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一份新租約（「租約」）繼續將物業租予海昌企業發展，據此，海昌（中國）
將相同物業租予海昌企業發展，租期從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為期兩年。我們的
董事認為，租約的持續性符合本公司及我們的股東的整體利益，乃由於海昌（中國）可利用
其多餘辦公室空間為本集團創造額外收入來源。租約的主要條款如下：

協議日期 承租人 位置
規模

（平方米） 付款計劃
年租金

（人民幣元）

2014年
　1月24日 . .

海昌企業發展 大連，中山區 6,365.07 按季度 4,800,000

租約項下的月租金為人民幣400,000元，經海昌（中國）諮詢物業估值師後按當前市場
租金釐定。截至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租約的年度上限將分
別為人民幣2,800,000元、人民幣4,800,000元及人民幣4,800,000元。我們的董事確認，年
度上限乃經參考鄰近地區相若物業的當前市場租金按正常商業條款釐定及屬公平合理。

物業估值師的意見

物業估值師已確認，考慮到當前市況及日期為2013年9月27日的租約及租約條款，本
集團根據日期為2013年9月27日的租約及租約所收取的租金指各期間的市面租金且日期為
2013年9月27日的租約及租約條款屬公平合理及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項目管理架構協議

我們的主要業務之一為主題公園及配套商用物業的開發及建設，本集團於過往幾年已
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保留了我們自己的設計、樓宇及建築團隊，以就我們新的主題公園及
配套商用物業項目展開項目管理、景觀、規劃及建築工作。

為精簡設計、樓宇及建築團隊架構及減輕其就項目管理及項目監督而保留大量團隊的
潛在負擔，海昌企業發展並未保留其自有項目管理團隊，相反，不時依賴本集團以設計、建
造及管理其樓宇及建築項目。因此，海昌企業發展及海昌（中國）於2014年1月24日訂立一
份項目管理架構協議（「項目管理架構協議」），據此，本集團將向海昌企業發展在中國的房
地產項目提供項目管理及質量控制服務，期限自上市日期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根據項
目管理架構協議，將就各項目簽訂附有具體服務條款的具體協議。各項目應付本集團的費用
將按公平基準協商。我們的董事認為，該交易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乃由於其可為
本集團產生額外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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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定本集團收取服務費的建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到（包括但不限於）(i)湖北地
方政府發佈的《湖北省工程建設其他費用定額》的相關指引（「指引」）;(ii)該等項目的估計建
設合同金額；及(iii)截至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海昌企業發展的未來發展時
間表。

指引列出湖北地方政府就類似合約建議的項目管理及建設工程的服務費率，其為一個
固定百分比，該百分比與物業開發商在相關項目產生的估計建設合同金額成反比。根據指
引，估計建設合同金額如為人民幣50百萬元至人民幣100百萬元（最高規定組別），其建議費
率為1%。由於項目管理架構協議項下截至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各年度該等項目的
估計建設合同金額均高於人民幣1億元，因此服務費率根據估計建設合同金額的1%釐定。

相關期間的估計建設合同金額的釐定，是基於海昌企業發展的預測發展時間表，並考
慮到項目的預測施工日期、項目工期及規模（取決於(i)有關城市的預計房地產需求；(ii)預
計建設成本；及(iii)預計宏觀經濟條件）。影響估計建設合同金額的其他因素包括(i)土地收購
及拆遷補償成本；(ii)建設及安裝成本（例如原材料及機械成本）;(iii)間接成本（例如工資、
折舊費用、水電費）等，亦已納入考慮。基於此，截至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
度的估計建設合同金額分別為人民幣758百萬元及人民幣896百萬元。因此，截至2013年、
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估計建設合同金額的1%)分別為人
民幣零元、人民幣7,600,000元及人民幣9,000,000元。

我們的董事認為，年度上限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釐定及屬公平合理。

適用上市規則

海昌企業發展為曲乃杰的聯營公司，因此，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租約及項目管
理架構協議將於上市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鑑於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按年度基準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溢利率除外）超過
0.1%但低於5%，故租約及項目管理架構協議項下的交易將獲豁免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獨
立股東批准的規定，但須遵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豁免申請

租約及項目管理架構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我們的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一般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14A章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鑑於該等交易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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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市後繼續進行或經常進行，而其詳情已於本招股章程作出披露，故董事認為，嚴格遵守
上市規則下的公告規定將會造成過分沉重的負擔且並非切實可行。因此，聯席保薦人已代表
我們向聯交所申請而聯交所已同意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2(3)條授出豁免，豁免與租約及項
目管理架構協議有關的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規定本公司須遵守的公告規定。

我們將遵守不時規管有關交易的上市規則第14A.35(1)條、第14A.35(2)條及第14A.36

至14A.40條所載適用規定。

董事意見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租約及項目管理架構協議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
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ii)租約及項目管理架構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
東的整體利益；及(iii)我們的租約及項目管理架構協議項下各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如上文
所載）屬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聯席保薦人意見

聯席保薦人認為：(i)租約及項目管理架構協議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
常商業條款訂立；(ii)租約及項目管理架構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我們的股東的整體
利益；及(iii)租約及項目管理架構協議項下各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如上文所載）屬公平合理
及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